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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任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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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名称
	问题类型
	具体问题
	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一水厂水源地
	保护区建设
	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牌、宣传牌等标志数量偏少，部分标志内容不规范。
	查漏补缺、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整治
	保护区内存在北关社区、龙泉国际等多处居民楼。
	加强保护区城区配套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改造，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19年底前完成。
	
县住建局
	县水务公司

	
	
	
监控能力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家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案，2019年底前完成；（2）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管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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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二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建设
	（1）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牌、宣传牌等标志数量偏少，部分标志内容不规范；（2）部分取水井周边没有按规范建设隔
离网。
	
（1）查漏补缺、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2019年底前完成；（2）结合水源井周边实际情况规范隔离防护设施。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整治
	（1）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部分居民楼、大黄楼村和袁庄村部分居民住户、以及部分办公楼等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筑物；
（2）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2家企
业、1家汽修厂及2家加油站；
（3） 二级保护区内村庄生活污水没有实现集中收集和处理。
	
（1）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或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22年底前完成；（2）加强保护区内企业和汽修厂监管，并逐步搬出，2019年底前完成；（3）对保护区内加油站进行双层罐改造或防渗池建设，2019年底前完成。
	



县住建局、县商务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监控能力
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
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家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
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案，2019年底前完成；（2）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管
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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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东城新区供水中心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建设
	（1） 保护区划分方案未批复；
（2） 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牌、宣传牌等标志数量偏少，部分标志内容不规范。
	（1）2019年6底前，完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编制工作，并报省政府批复；（2）查漏补缺、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整治
	（1）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大量农田；
（2） 二级保护区内村庄生活污水没有实现集中收集和处理。
	（1）保护区内耕地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发展有机农业，严控化肥、农药等非点源污染，2019年底前完成；（2）在二级保护区内村庄统一规划建设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处理设
施，并引致保护区外排放，2022年底前完成。
	
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监控能力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家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
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案，2019年底前完成；（2）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县水务公司

	
	
	保护区管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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